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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.配置要求：
需配备微波模拟信号源一台，射频矢量信号源一台，太赫兹矢量变频模块一套（包括50GHz~75GHz、75GHz~110GHz、110GHz~170GHz、170GHz~260GHz频段各一只），太赫兹倍频模块一套（包括50GHz~75GHz、75GHz~110GHz、110GHz~170GHz、170GHz~260GHz频段各一只），可生成太赫兹矢量调制信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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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2.微波模拟信号源
★（1）射频输出频率范围：100kHz~67GHz
★（2）频率分辨率：≤0.001Hz；
★（3）输出功率：1MHz~20GHz,≥15dBm；20GHz~40GHz，≥12dBm；40GHz~67GHz，≥7dBm；
（4）可设置最小电平：≤-130dBm；
（5）频率切换时间：≤15ms；
（6）输出电平精度（50GHz载波，电平≥-90dBm）：±3dB；
（7）输出相位噪声：≤-100dBc/Hz@50GHz；≤-115dBc/Hz@10GHz；≤-135dBc/Hz@1GHz；
（8）谐波（频率范围3GHz~67GHz，输出电平+10dBm）：≤-55dBc；
（9）全频段非谐波抑制度（频偏＞10kHz, 输出电平+10dBm）：≤-55dBc；
（10）电子衰减器频率范围覆盖：250MHz~67GHz；
（11）具备SCPI命令自动记录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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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3.射频矢量信号源
★（1）输出频率范围：9kHz~6GHz；
★（2）频率设置分辨率：≤0.001Hz；
（3）相位噪声（20kHz频偏，输出电平+10dBm）：
≤-122dBc/Hz@100MHz
≤-120dBc/Hz@1GHz
≤-105dBc/Hz@4GHz~6GHz
（4）基带射频带宽：≥200MHz；
（5）具有幅度调制、频率调制、相位调制、脉冲调制等功能；
（6）具有LTE、5G NR、Wifi调制信号生成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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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4.太赫兹矢量变频模块
★（1）输出频率范围：射频50GHz~75GHz，中频5MHz~25GHz，变频因子6；
射频75GHz~110GHz，中频5MHz~35GHz，变频因子6；
射频110GHz~170GHz，中频5MHz~40GHz，变频因子12；
射频170GHz~260GHz，中频5MHz~40GHz，变频因子18；
★（2）矢量变频模块整机的无源混频单边带变频损耗
≤10dB@25GHz中频(50GHz~75GHz)；
≤11dB@35GHz中频(75GHz~110GHz)； 
≤12dB@40GHz中频(110GHz~170GHz)；
≤15dB@40GHz中频(170GHz~260GHz)；
★（3）矢量变频模块的P1dB：
≥7dBm@50GHz~75GHz;
≥3dBm@75GHz~170GHz;
≥-7dBm@170GHz~260GHz；
（4）矢量变频模块的混频器驱动链路的高次谐波和杂散抑制比
50GHz~75GHz，≥35dBc@50GHz~75GHz；
75GHz~110GHz，≥35dBc@75GHz~110GHz；
110GHz~170GHz，≥25dBc@110GHz~170GHz；
170GHz~260GHz，≥25dBc@85GHz~130GHz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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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5.太赫兹倍频模块
★（1）输出频率范围及倍频因子：
输出50GHz~75GHz，6倍频；
输出75GHz~110GHz，6倍频；
输出110GHz~170GHz，12倍频；
输出170GHz~260GHz，18倍频；
★（2）倍频模块内置隔离和可调衰减后的输出功率：
≥16dBm@50GHz~75GHz；
≥18dBm@75GHz~110GHz；
≥15dBm@110GHz~170GHz； 
≥-1dBm@170GHz~260GHz。
（3）倍频模块输出端口全频段的高次谐波和杂散抑制比：
≥35dBc@50GHz~110GHz；≥25dBc@110GHz~170GHz；≥20dBc@170GHz~260GHz；
（4）倍频模块内置隔离器插入损耗：≤1.8dB@50~170GHz；≤3.0dB@170~260GHz；
（5）倍频模块输出端口回损：≥17dB@50GHz~170GHz；≥16dB@170GHz~260GHz；
（6）扩频模块内置高精度可调衰减器
衰减范围：≥30dB @50GHz~260GHz；最小插损：≤1.0dB@50GHz~260GHz；平坦度@30dB衰减量时：±2.5dB@50GHz~260GHz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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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.验收标准：
到货验收： 设备运抵指定地点后，买方与卖方共同开箱检验。验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设备型号、数量、外观完好性、随附资料（如操作手册、出厂检验报告、原厂合格证等）及标配附件是否与合同清单一致。
安装调试与最终验收： 设备在买方现场安装、调试并达到正常运行状态后，进行最终验收。验收标准为完全符合本招标文件所述的全部技术规格、性能指标及配置要求。卖方须提供详细的测试报告，证明设备各项功能与指标（如频率范围、输出功率、动态范围、测量精度等）均满足或优于标书要求。最终验收合格后，由买方出具验收合格报告。
2.质保期及售后服务： 
自交货验收完毕之日算起，所有产品质保3年
响应与支持：提供7×24小时技术支持热线。对于买方提出的技术问题，须在2小时内响应，24小时内提供明确的解决方案或处理计划。如遇重大故障需现场支持，工程师应在48小时内抵达现场。 
维修服务：质保期内，所有非人为因素造成的硬件故障免费维修或更换。质保期后，应提供优惠的、可持续的维修及备件支持服务。 
软件升级：质保期内，提供免费的设备操作系统及标配功能软件的升级服务。
硬件安装：提供并按照产品要求完成硬件组装和上电前状态检查，确保产品运行正常、安全。提供一次设备移机服务。
3.培训内容： 
卖方须提供针对买方的、全面的现场技术培训。培训内容应至少包括： 设备硬件结构、工作原理及日常维护。 设备软件操作、测量设置、校准流程及技巧。 高级应用培训：如非线性测量、混频器测试、有源器件测试等（根据设备实际功能）。 测量数据分析、处理及报告生成。
 培训计划与人员： 培训应在设备最终验收完成后、投入正式使用前进行。 卖方应提供详细的培训计划、教材（中文版）及培训资料。 培训师须为原厂或授权的高级应用工程师，具备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。 培训时间不少于3个工作日。 确保买方操作人员能够独立、熟练地操作设备完成常规及必要的测量任务。
4.其他文件
 卖方须提供完整的中文操作手册、编程手册及相关技术文档。 设备应具备完备的校准溯源体系，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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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备注：
1.以上参数为实质性要求，供应商任意一项负偏离，响应文件按无效响应处理。
2.★技术参数须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，不限于产品彩页、测试报告、官网和功能截图等技术支持性文件资料等，未提供或提供但无法佐证的按无效响应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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